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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9                证券简称：汉邦高科                编号：2021-060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回复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邦高科”或“公司”）

于 2021年 7月 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

第 310号】。现就关注函问题回复如下： 

 1．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构成及拟聘林杰辉、刘光超、狄瑞鹏、武建平、

朱小锋、冯伟为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说明。 

回复： 

总体而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设置是为了适应公司战略定位和业务模式转

型发展的需要，人才配置兼顾了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需要，体现了老中青结合、

运营能力与专业深度结合两大特征。 

公司在智能安防领域从业 20 多年，为了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及核心竞

争力，适应细分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公司经过近三年的稳健调整，基本实现了产

品与服务的聚焦和经营模式的转型。公司发挥在数字音视频领域深厚的技术实力

和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逐步提升了数字音视频在各个生态场景的智能应用能力，

包括基于数字视频监控网络的行业智能应用和智慧城市建设；广电、互联网数字

视频媒体的监测、监控业务；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数字音视频分发、版权保护的

应用。展望市场前景，公司日臻成熟的三大主要业务智能安防、广电监测、数字

水印技术应用都面临较大的发展契机。公司的智能安防业务聚焦于“智慧金融”、

“智慧公安”、“智慧社区”细分市场，在产品（服务）创新、经营转型方面的探

索取得初步效果。公司传统业务之一的城市智能安防业务板块也在积极探索经营

模式转型，即从传统的智安防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向城市智能安防服务运营商模

式转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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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适度扩大了规模，并设置了 6+6的结构，独立董事

占比达到 50%。较之第三届董事会构成，进一步拓宽了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覆盖面，

遴选与配备的 6名非独立董事和 6名独立董事，除了最基本的财务、法律、管理

专业能力配置，主要结合公司所在行业特征及公司既定发展战略的定位，强化了

董事会成员的行业属性特征和专业能力，这将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的议事能力和决

策效率，提升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合理性、准确性。 

2．关于拟任独立董事中部分人士是否符合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

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

事的通知》规定精神的说明。 

回复： 

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六位人士中，朱小锋先生拥有军队工作背

景，武建平先生拥有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工作背景。 

根据《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对

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进行严格限制，三年内的不得到与本人原工

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独立监事；三年内按

规定担任的，必须征得该干部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同意，并征求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意见后再正式任命；对于三年后担任的，应由本人向其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由其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向中央组织部备案，同时抄报中央

纪委。 

结合上述规定，在前期酝酿过程中，公司已就是否与中纪委《关于规范中管

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

事的通知》规定精神相冲突向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提示，比照规定精神及他们

原单位的工作岗位，得出的结论是不冲突。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后，公司第一时间

将关注函转至朱小锋先生和武建平先生。朱小锋先生和武建平先生结合各自工作

履历并再度咨询了原工作单位有关部门意见后向公司说明和确认如下： 

朱小锋先生曾任职于军队总部机关有关部门，已于 2019年 12月退役，根据

《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退役军人就业不再受限制，其不属于《关

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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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管理范畴。 

武建平先生曾任职于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已于 2013 年从国有银行退休，

武建平先生也不属于《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管理范畴。 

基于上述，拟任独立董事不存在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

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规定精神的情形。 

3．结合朱小锋先生、冯伟先生的专业背景、任职经历等具体情况，论证说

明其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独立董事备

案》第五条的相关要求。 

回复： 

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号——独立董事备案》第

五条“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本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的要求，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拟聘的六名独立董事，各具专业优势，涵盖了会计、法律、管理、

行业等领域。其中： 

朱小锋先生本科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曾任职

于军队总部机关有关部门，多年从事信息化工作。退役后从事企业管理和信息技

术开发、技术推广等服务。朱小锋先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多年的信息化工作履历

及企业管理和经营经历，构成复合的专业优势与综合优势。朱小锋先生对公司所

在行业及业务产品如公司的“智慧军营”业务、数字水印技术的“信息溯源”与

“信息保密”在军队信息化领域的应用等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朱小锋先生是第一

次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尚未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承诺将在出任后尽

快参加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冯伟先生拥有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育学

硕士学位，曾供职于中国文联、美国斯密森国家博物学院、伟达国际公关公司、

戴尔公司、维亚康母公司/MTV电视台威亚康母（中国）等。冯伟先生拥有 20多

年在全球 500 强企业的工作经验。自 2008 年以来，冯伟先生一直服务于美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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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协会，目前任职于大中华区总裁及亚太区副总裁，全面负责与相关政府部门及

机构协调美国影视娱乐产业在华业务的开展，并与中国同行一道开展版权保护工

作。公司是国内唯一被美国好莱坞电影协会认可的数字水印技术提供方，是美国

亚马逊在国内版权保护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技术提供方。公司正在全力推进数

字水印技术的应用落地，特别是在“内容安全”、“内容检索”、“版权保护”三大

应用领域具有独特优势。近些年来，电影版权市场及其它音视频领域的数字水印

技术应用正呈燎原之势，冯伟先生丰富的海内外工作履历和持续十多年的美国电

影协会资深工作经验，特别是在影视娱乐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工作经历，能更

加深刻理解公司“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数字音视频分发、版权保护应用”业务，

能为公司相应业务发展方向提供积极、专业的指导。冯伟先生是第一次出任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尚未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明确承诺将在出任后尽快参加

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综上所述，公司拟聘请朱小锋先生和冯伟先生出任公司独立董事，正是基于

他们独具特色的个人优势和能力，与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目标具有极强的

互补性。这与前述回复 1所述第四届董事会构成的基本逻辑高度一致。 

特此公告。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7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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